
信徒蒙恩召的生活
經文：弗4:17—5:33

一．學了基督(4:17-32)

學了基督的真理的生活：

1.心志更換一新(4:23)。

2.有新人的樣式，有真理的仁義與聖潔(4:24)。

3.說誠實話(4:25)。

4.不發過夜的怒氣(4:26)，就不積怨恨。

5.不給魔鬼留地步(4:27)。

6.作個有餘可分給別人的人(4:28)。

7.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(4:29)。

8.受聖靈印記的不叫聖靈擔憂(4:30)。

9.除掉一切苦毒，惡毒的事(4:31)。

10.如神一樣彼此饒恕(4:32)。

二．效法上帝(5:1-33)

如蒙愛的兒女：

1.憑愛心行事(5:1-2)，如基督愛我們。

2.聖潔不貪(5:3-5)，貪心與拜偶像一樣。

3.行事光明(5:6-14)，作神所喜悅的事。

4.按神的旨意謹慎行事(5:15-21)，彼此順服。

5.保守彼此之間的聖潔，保顧自己的身體(5:22-23)，如夫婦之間的聖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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